
附錄三 

一、品質管制計畫應包括： 

（一）品質管制計畫種類。 

（二）新車自行抽驗方式。 

（三）抽驗比率。 

（四）檢驗測定方法。 

（五）檢驗測定儀器（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規定）。 

（六）檢驗測定場所地點位置圖。 

（七）檢驗測定程序。 

（八）檢驗測定結果紀錄保存。 

（九）機動車輛噪音品質管制計畫測試結果分析圖表（如附表）。 

（十）修正作業。 

（十一）執行品質管制人員任務配置（應專職，執行機動車輛噪音

檢驗測定人員應為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者）。 

二、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查核計畫執行情形，並得指定已檢驗測定

合格尚未出廠機動車輛再行檢驗測定，以查核其檢驗測定之正確性。 

三、未依原噪音品質管制計畫有效執行品質管制經查證屬實者，應接受

無自行執行品質管制計畫的送驗比率，送車至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

檢驗測定機構執行品質管制測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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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機動車輛噪音品質管制計畫測試結果分析圖表 

公司名稱： 
 報表月份：  月份   合格證號/引擎族: 

測 試 
種 類 

測 試 值 
分 佈 圖 

測 試 車 數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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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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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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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2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車型組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平均測試值： 
檢驗值：（原地）  dB（A）（加速）    dB（A）標 準 差： 

備註 

 

 


